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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5 月 8 日          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 
 

目 的  

     

   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就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( 2 0 1 7研 究 計 劃 )提

供 補 充 資 料 。  

 
背 景  

 

2 . 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2000 年 發 表《 終 身 學 習  全 人 發 展 》報

告 書，建 議 推 行 基 本 能 力 評 估，以 發 揮 更 大 的 輔 助 學 與 教 的 功 能。

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(系 統 評 估 )是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其 中 一 環 。 系 統 評 估

旨 在 評 估 學 生 分 別 在 完 成 三 個 主 要 學 習 階 段（ 小 三、小 六 及 中 三 ）

時 ， 中 、 英 、 數 三 科 的 基 本 能 力 。 基 本 能 力 是 課 程 的 一 部 份 ， 已

包 含 在 日 常 教 學 及 學 生 校 內 評 核 之 中。學 生 必 須 掌 握 在 該 三 科 課

程 中 基 本 能 力 的 部 份 ， 以 更 有 效 在 下 一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。  
 

3 .  推 行 系 統 評 估 的 目 的，是 發 揮「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」的 功 能 ，

以 評 估 的 資 料 回 饋 學 與 教。回 饋 的 資 料 包 括 全 港 層 面 和 學 校 層 面 。

全 港 及 學 校 層 面 資 料 在 優 化 教 學 安 排 和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功 能，詳

見 立 法 會 討 論 文 件 C B ( 4 ) 2 6 2 / 1 6 - 1 7 ( 0 2 )。  

 
系 統 評 估 檢 討 的 公 眾 參 與  

 

4 .  為 回 應 公 眾 對 系 統 評 估 的 關 注 ， 教 育 局 局 長 於 2015 年 10

月 底 宣 佈 ，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及 評 估 素 養 統 籌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會 就 系

統 評 估 的 運 作 及 不 同 施 行 安 排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。 檢 討 是 以「 學 生 的

學 習 需 要 」、「 專 業 性 」 及 「 各 持 份 者 的 互 信 」 三 個 核 心 價 值 為 重

心 推 動 優 質 教 育 。  

 

5 .  教 育 局 及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工 作 中 ， 非 常 重 視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

見。因 此，由 2 0 1 5 年 開 始，教 育 局 安 排 超 過 50 場 會 議 或 研 討 會 ，

持 續 會 見 不 同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校 長 、 前 線 教 師 、 各 區 的 家 長 及 家 長

教 師 會 、 家 長 關 注 團 體 等 。 同 時 ， 教 育 局 亦 應 多 個 諮 詢 組 織 的 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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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介 紹 系 統 評 估 的 檢 討 工 作。有 關 教 育 局 會 見 團 體 的 名 單 載 於 附

件 一 。  
 
2016 試 行 研 究 計 劃 (小 三 )及 其 成 功 經 驗  

 

6 .  根 據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， 教 育 局 在 2016 年 推 出 2016 試 行 研 究

計 劃 ( 小 三 ) ( 2 0 1 6 試 行 計 劃 ) ， 其 中 包 含 四 個 主 要 項 目 ， 分 別 為 ： 

( i )  改 良 試 卷 及 題 目 設 計  

( i i )  優 化 學 校 報 告  

( i i i )  加 強 專 業 支 援 措 施  

( i v )  加 入 收 集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及 動 機 問 卷 調 查  

提 出 上 述 一 系 列 項 目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了 移 除 因 系 統 評 估 引 致 過 度 操

練 誘 因 ； 提 供 對 焦 的 措 施 以 提 升 環 環 緊 扣 的 學 、 教 、 評 循 環 的 整

體 效 能 ， 令 學 生 得 益 ； 以 及 加 強 與 學 校 和 家 長 的 溝 通 和 深 化 相 互

之 間 的 互 信 。  

 

7 .  委 員 會 就 2016 試 行 計 劃 的 上 述 四 個 主 要 項 目 作 出 了 檢 視 ，

各 參 與 的 持 份 者 回 應 均 十 分 正 面。他 們 認 為 新 項 目 能 夠 移 除 操 練

誘 因 、 有 效 協 助 學 校 分 析 學 生 表 現 、 按 校 本 需 要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

及 了 解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的 因 素 ， 促 進 學 與 教 。 2016 試 行 計 劃 的 成

功 經 驗 詳 見 立 法 會 討 論 文 件 C B ( 4 ) 2 6 2 / 1 6 - 1 7 ( 0 2 )。  

 

2017 小 三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研 究 計 劃  

 

8 .  鑑 於 2016 試 行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委 員 會 建 議 把 2016 試 行 計 劃

的 四 個 新 元 素 推 展 至 全 港 ， 以 收 集 更 全 面 的 回 應 ， 繼 續 檢 視 有 關

安 排。教 育 局 接 納 有 關 建 議，在 2017 年 1 月 23 日 公 布 推 出 2017

研 究 計 劃，把 2016 試 行 計 劃 下 的 優 化 新 元 素 在 2017 年 推 展 至 全 港

小 學 。  

 

9 .  2017 研 究 計 劃 延 續 以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」、「 專 業 性 」及「 各

持 份 者 的 互 信 」三 個 核 心 價 值 為 重 心 推 動 優 質 教 育 ， 及 繼 續 以 基

本 能 力 為 設 計 基 礎 ， 並 以 此 為 名。除 評 估 部 分 外 ， 研 究 計 劃 還 包

括 優 化 的 學 校 報 告 及 一 籃 子 對 焦 的 配 套 措 施 及 資 源，讓 學 校 可 配

合 評 估 數 據 ， 從 而 檢 視 自 己 校 本 課 程 規 劃 、 校 本 評 估 政 策 及 教 學

策 略 等 ， 以 提 升 學 、 教 、 評 整 體 效 能 ， 令 學 生 受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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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由 於 2017 研 究 計 劃 的 設 計 以 2016 試 行 計 劃 為 基 石 ， 因 此

應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來 函 ( 附 件 二 ) 邀 請 ， 教 育 局 聯 絡 了

2016 試 行 計 劃 的 參 與 學 校 出 席 2017 年 4 月 10 日 會 議 ， 以 分 享

2016 試 行 計 劃 的 經 驗。為 了 讓 議 員 可 以 獲 得 較 全 面 的 經 驗 分 享 ，

教 育 局 聯 絡 了 11 所 不 同 地 區 、 不 同 規 模 、 不 同 資 助 模 式 的 試 行

學 校 出 席 會 議 。 試 行 學 校 代 表 當 中 除 了 校 長 之 外 ， 更 有 前 線 老 師

及 家 長 ， 以 向 議 員 分 享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參 與 經 驗 。 作 為 全 港 十 分 一

參 與 是 次 項 目 的 小 學，學 校 代 表 準 備 從 專 業 角 度 介 紹 學 校 如 何 運

用 評 估 資 料 幫 助 學 生 學 習，以 及 就 試 用 最 新 改 良 項 目 後 作 第 一 身

經 驗 分 享 ， 並 預 備 了 簡 報 表 作 具 體 的 分 享 。  

 

備 悉 文 件  

 

11 . 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

 

教 育 局  

2017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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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就檢討基本能力評估  

會見不用持分者時序及名單 

 

(a) 教育局在檢討工作中，非常重視不同持份者的意見。

除了定時於立法會作出匯報及回應，亦舉辦了多場

研討會及會議，會見不同持份者，包括校長、前線

教師、各區的家長及關注團體等，詳情如下： 

 

(i) 立法會 
 

序號 日期 事項 內容 
1 13/1/2014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會議 
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推行情況 

2 25/11/2015 立法會會議 議員議案辯論(陳偉業議員)：盡快

取消小學三年級的全港性系統評

估 
3 29/11/2015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會特別會議 
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推行的有關事

宜(公聽會) 
4 11/1/2016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會議 
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暫緩和存廢的

有關事宜 
5 22/3/2016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會議 
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檢討 

6 12/12/2016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會議 
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最新進展 

7 20/3/2017 立法會兒童權利小組委

員會 
兒童對政府的期望 

 
(ii) 家長 
 

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1 27/11/2015 家長研討會 家長 經十八區

家長教師

聯會報名

參與 

26  

2 16/12/2015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觀塘區、黃

大仙區及

經學校報

名參與 
73  來自 20
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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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研討會 西貢區的

小學家長 
3 17/12/2015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研討會 

北區、大埔

區及沙田

區的小學

家長 

經學校報

名參與 
109 來自 29

間學校 

4 7/1/2016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研討會 

中西區、東

區、南區、

灣仔區及

離島區的

小學家長 

經學校報

名參與 
97 來自 33

間學校 

5 8/1/2016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研討會 

屯門區、元

朗區、葵青

區及荃灣

區的小學

家長 

經學校報

名參與 
141 來自 32

間學校 

6 11/1/2016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研討會 

九龍城

區、深水埗

區及油尖

旺區的小

學家長 

經學校報

名參與 
120 來自 29

間學校 

7 19/1/2016 「全港性系

統評估」家長

研討會 

公眾人士 透過電郵

或傳真向

教育局報

名 

80 163 人報

名 

8 1/2/2016 會見十八區

家長教師聯

會 

十八區家

長教師聯

會代表 

由教育局

邀請 
23  

9 20/12/2016 會見十八區

家長教師聯

會 

十八區家

長教師聯

會代表 

由教育局

邀請 
17  

    總出席人次 686 來自 143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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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校長及教師 
 

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1 8/2/2016 小學校長新

春團拜暨小

學教育交流

會 

全港小學

校長 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115 來自 114
所學校 

2 13/10/2016 全港小學校

長焦點小組 
全港小學

校長 
透過考評

局報名 
136 來自 135

所學校 
3 14/11/2016 促進學習的

評估：2016
試行研究計

劃（小學三年

級數學科） 

全港小學

校長、課程

統籌主任

及數學科

老師 

透過教育

局培訓行

事曆報名 

196 來自 163
所學校 

4 14/11/2016 促進學習的

評估：2016
試行研究計

劃（小學三年

級英國語文

科） 

全港小學

校長、課程

統籌主任

及英文科

老師 

透過教育

局培訓行

事曆報名 

234 來自 172
所學校 

5 15/11/2016 促進學習的

評估：2016
試行研究計

劃（小學三年

級中國語文

科） 

全港小學

校長、課程

統籌主任

及中文科

老師 

透過教育

局培訓行

事曆報名 

223 來自 173
所學校 

6 8/2/2017 小學校長新

春團拜暨小

學教育交流

會 

全港小學

校長 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210 來自 210
所學校 

7 15/2/2017 2017 小三基

本能力評估

研究計劃簡

介會 

全港小學

校長、課程

統籌主任

及負責老

師 

透過傳真

向考評局

報名 

360 來自 352
間學校 

8 3/4/2017 2017 基本能

力評估研究

全港小學

校長、課程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262 來自 163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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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計劃簡介會 統籌主任

及中英數

三科的科

主任 

報名 

    總出席人次 1,736 來自 352
間學校 

 

(iv) 小學學校管理層(包括校董、校長及主任)、負責家長教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家長教師會的主席及成員 
 

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1 19/1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觀塘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47 來自 16
間學校 

2 24/1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東區小學

學校管理

層(包括校

董、校長及

主任)、負責

家長教育

的教師以

及學校家

長教師會

的主席及

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 

33 來自 13
間學校 

3 6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屯門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41 來自 20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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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座 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4 15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黃大仙區

小學學校

管理層(包
括校董、校

長及主

任)、負責家

長教育的

教師以及

學校家長

教師會的

主席及成

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44 來自 16
間學校 

5 16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九龍城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區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60 來自 16
間學校 

6 16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元朗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137 來自 35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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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7 17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南區小學

學校管理

層(包括校

董、校長及

主任)、負責

家長教育

的教師以

及學校家

長教師會

的主席及

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44 來自 10
間學校 

8 20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葵青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72 來自 15
間學校 

9 21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中西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83 來自 13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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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10 24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灣仔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69 來自 11
間學校 

11 27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離島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19 來自6間
學校 

12 27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西貢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66 來自 11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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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13 28/2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北區小學

學校管理

層(包括校

董、校長及

主任)、負責

家長教育

的教師以

及學校家

長教師會

的主席及

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54 來自 15
間學校 

14 1/3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大埔小學

學校管理

層(包括校

董、校長及

主任)、負責

家長教育

的教師以

及學校家

長教師會

的主席及

成員區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34 來自 10
間學校 

15 3/3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深水埗區

小學學校

管理層(包
括校董、校

長及主

任)、負責家

長教育的

教師以及

學校家長

教師會的

主席及成

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57 來自 16
間學校 

16 10/3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油尖旺小

學學校管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62 來自 12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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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區 

報名 

17 10/3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荃灣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69 來自 14
間學校 

18 17/3/2017 評估=考試? 
「評估如何

促進學習」講

座 

沙田區小

學學校管

理層(包括

校董、校長

及主任)、負

責家長教

育的教師

以及學校

家長教師

會的主席

及成員 

透過傳真

向教育局

報名 

62 來自 14
間學校 

    總出席人數 1,053 來自 263
間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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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其他團體及組織 
 

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1 1/12/2015 家庭與學校

合作事宜委

員會焦點小

組訪談會 

家庭與學

校合作事

宜委員會

委員 

由教育局

邀請 
12  

2 3/12/2015 政制及內地

事務局兒童

權利論壇 

所有關注

兒童事務

的人士 

向政制及

內地事務

務局兒童

權利組報

名 

23  

3 27/1/2016 會見 TSA 關

注組 
TSA 關注

組成員 
由教育局

邀請 
9  

4 2/2/2016 會見香港教

育專業人員

協會 

香港教育

專業人員

協會代表 

由教育局

邀請 
13  

5 10/11/2016 會見 TSA 關

注組 
TSA 關注

組成員 
由教育局

邀請 
7  

6 20/12/2016 會見家長聯

盟 
家長聯盟

代表 
由教育局

邀請 
6 出席團

體包括：

TSA 關

注組、香

港革新

教育家

長同

盟、動
心行

動、關注

學童發

展權利

聯席 
7 23/1/2017 與「守護孩子

健康成長支
持教育專業

自主」倡議團

體及支持團

家校合作

事宜委員

會主席，地

區家長會

聯會代

由教育局

邀請 
34 出席者

分類： 
13 名地

區家長

會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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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活動 對象 報名方法 出席人數 備註 

體會面 表、辦學團

體代表、學

校組代表

及試行學

校代表 

表、10
名辦學

團體代

表(來自

9 個辦學

團體)、4
名學校

議會代

表、6 名

試行學

校校長 
8 8/2/2017 家庭與學校

合作事宜委

員會焦點小

組訪談會 

家庭與學

校合作事

宜委員會

委員 

由教育局

邀請 
18  

    總出席人次 122  
 

 

(b)  有關立法會及特別財務委員會就全港性系統評估的

提問數目  
 
( i )  立法會：  

 
年份 提問數目 

2015 書面質詢：2 
口頭質詢：1 

2016 書面質詢：1 
總數 4 

 
( i i )  特別財務委員會  

 

年份 提問數目 

2015/16 5 
2016/17 14 
2017/18 18 

總數 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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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我們希望透過 2017 基本能力評估研究計劃(研究計劃)，與各

持份者建立和體現互信，共同推動符合學生學習需要、

具專業性及以互信為基礎的優質教育，更全面發揮基

本能力評估的功能，讓評估資料有助於優化校本課程

和教學安排，提升學生學習效能。  
 

  考評局已於 2017 年 2 月 15 日就研究計劃的安排為全

港小學舉行了簡介會。研究計劃的整體工作進展順利。

所有公營小學（即 470 多所學校）均已安排參與研究

計劃；另有逾 20 所私立小學亦選擇參加。  
 

  為了配合研究計劃，教育局在十八區為學校舉辦講座，

向學校的校董、校長、教師以及家長代表介紹和分享

「促進學習的評估」的理念和實踐。同時教育局亦正

籌備「促進學習評估資源套」，用以提高不同持份者

對「促進學習的評估」及基本能力評估的認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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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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